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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造 人
	

	建築地點
	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

	綜合查核及審查意見
	
	
	協審建築師(簽章)

	□
	1.依本表規定項目查核結果，尚符規定。
	

	□
	2.依本表規定項目查核結果，尚有改正事項。
	

	□  
	3.本案符合桃園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六條規定：
	

	審	查	項	目
	審	查	內	容
	申請人
查核結果
	協審單位
查核結果
	備註

	










基地基本資料
	1.申請基本資料
	1
	申請人之國民身分證影本；屬法人者，應檢具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2
	經營計畫書與申請圖面是否相符
	
	
	

	
	
	3
	最近一個月內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4
	土地使用同意書。但土地為申請人單獨所有者，免附
	
	
	

	
	
	5
	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及公文
	
	
	

	
	
	6
	 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物應取得管理機關未計畫開發 
 公文
	
	
	

	
	2.建蔽率、興
  建高度及樓
  層數
	1
	建蔽率40%，但依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7條申請者，得不受40%限制
	
	
	

	
	
	2
	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其農業設施及農舍之興建面積，應一併納入農業設施總面積計算
	
	
	

	
	
	3
	 未規定高度之農業設施，其高度不得超過十四公尺
	
	
	

	
	3.
	申請面積總和
	1
	農業設施原有面積及申請新增面積之總和，不得超過本辦法所定各項農業設施設置面積之規定
	
	
	

	農農作產銷設施



	農業生產設施
	1.溫室

	1
	植物栽培區樓地板面積應達總樓地板面積百分之五十以上
附屬設置綠能設施，不得超過屋頂面積百分之四十
	
	
	

	
	
	2.網室
	2
	應以透光材質搭建，網室以一層樓為限且不得附屬設置
綠能設施
	
	
	

	
	
	3.育苗作業
 室
	3.樓地板最大興建面積以二千五百平方公尺為限
	
	
	

	
	農機具設施
	1.農機具室
	 1.檢附農機使用證影本
	
	
	

	
	
	2.乾燥處理
  設施
	2.本細目各項設備機型特殊，機房或設備高度超過十四公
  尺，應檢附證明文件。
	
	
	

	
	
	3.碾米機房
	  3.設備機型特殊，致機房高度須超過十四公尺，應檢附證明
   文件。
	
	
	

	備註：

	1.建築法第34條：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應就規定項目為之
本表為行政審查項目，技術部分非主管建築機關負責審查。
2.查核或審查結果： ”○ ”表示符合，”X ” 表示不符合，”／ ” 表示免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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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查	項	目
	審	查	內	容
	申請人
查核結果
	協審單位
查核結果
	備註

	農作產銷設施
	農產
運銷加
工設施
	
	1.集貨運銷
  處理室
	樓地板最大興建面積以九百九十平方公尺為限
	
	
	

	
	
	
	2.農產品批
  發市場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規畫書
	
	
	

	
	
	
	3.農糧產品
  加工室
	樓地板最大興建面積以九百九十平方公尺為限
	
	
	

	
	
	
	4.稻草、稻殼    
  集貨加工室
	樓地板最大興建面積以一千六百五十平方公尺為限
	
	
	

	
	農事操作及管理設施
	
	1.農業資材
   室
	最大興建面積以二百平方公尺為限。坐落之農業用地已興建農舍者，不得申請興建農業資材室。
	
	
	

	
	
	
	2.管理室
	最大興建面積以一百五十平方公尺為限。坐落之農業用地已興建農舍者，不得申請興建管理室。
	
	
	

	
	
	
	3.堆肥舍(場)
   養蠶室
	最大興建面積以九百九十平方公尺為限
	
	
	

	林業設施
	林業經營設施
	1.竹木育苗室
	 溫室設施附屬設置綠能設施，不得超過屋頂面積百分之四十；
 網室設施不得附屬設置綠能設施。
	
	
	

	
	
	2.林業資材室
	最大興建面積以二百平方公尺為限
	
	
	

	
	
	3.林業管理室
	最大興建面積以一百六十平方公尺為限
	
	
	

	
	
	4.木竹材乾燥
   室
	最大興建面積以二百平方公尺為限
	
	
	

	
	
	5.林業機具     
  室
	最大興建面積為三百三十平方公尺。但機型特殊經檢附證明文件且由地方林業主管機關審查屬者，不在此限。
	
	
	

	
	
	6.炭窯
	每座炭窯興建面積以一百五十平方公尺為限，並得設置遮雨
棚，材質不限。最大興建面積為五百五十平方公尺。
	
	
	

	
	
	7.蒸餾爐
	每爐興建面積以一百平方公尺為限，並得設置遮雨
棚。最大興建面積為三百三十平方公尺。
	
	
	

	水產養殖設施
	水產養殖管理設施
	一、管理室
二、飼料調配及 
    儲藏室
三、電力室
四、轉運及操作
    處理場
五、抽水機房
	一、管理室最大興建面積以二百平方公尺為限
二、飼料調配及儲藏室最大興建面積為二百四十平方公尺。
三、電力室最大興建面積為一百八十平方公尺。
四、轉運及操作處理場不得興建建築物
五、抽水機房最大興建面積為三十平方公尺。
	
	
	

	
	自產水產品集貨包裝處理設施
	轉運及加工或包裝處理設施
	最大興建面積為八百平方公尺；並得另配置管理室(含衛生設
備)，該管理室最大興建面積為一百二十平方公尺。
	
	
	

	
	
	冷藏或冷凍庫

	最大興建面積為六百六十平方公尺
	
	
	

	備註：
	1.建築法第34條：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應就規定項目為之

	
	本表為行政審查項目，技術部分非主管建築機關負責審查。

	
	2.查核或審查結果： ”○ ”表示符合，”X ” 表示不符合，”／ ” 表示免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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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查	項	目
	審	查	內	容
	申請人
查核結果
	協審單位
查核結果
	備註

	畜牧設施

	養畜
及養禽設施
	
	1.管理室
	樓地板面積依比例興建,最大興建面積以二百平方公尺為限
	
	
	

	
	
	
	2.飼料調配或
  倉儲設施
	樓地板面積依比例興建,最大興建面積以九百平方公尺為限
興建高度不得超過二十公尺
	
	
	

	
	
	
	3.隔離檢疫場所、檢驗室等
	樓地板面積依比例興建,最大興建面積以六百平方公尺為限
養禽設施最大興建面積以三百平方公尺為限
	
	
	

	
	
	
	4.乳製品殺菌處理室及禽蛋洗選室
	樓地板面積依比例興建,最大興建面積以九百九十平方公尺為限
	
	
	

	
	
	
	5.堆肥場
	最大興建面積為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且與禽畜舍距離不得少於五十公尺。
	
	
	

	
	
	6.使用面積
	畜牧設施使用之土地面積不得超過畜牧場土地總面積百分之八十。
	
	
	

	
	孵化室
	1.管理室
	樓地板面積依比例興建,最大興建面積以一百二十平方公尺為限
	
	
	

	
	
	2.使用面積
	設施使用之土地面積不得超過畜牧場土地總面積百分之八十。
	
	
	

	
	禽畜糞尿資源化設施
	1.管理室
	樓地板面積依比例興建,最大興建面積以三百平方公尺為限
	
	
	

	
	
	2.倉儲設施
	樓地板面積依比例興建,最大興建面積以九百平方公尺為限
	
	
	

	
	
	3.使用面積
	設施使用之土地面積不得超過設施坐落土地面積百分之六十
	
	
	

	
	
	
	
	
	
	

	
	
	
	
	
	
	

	
	
	
	
	
	
	

	
	
	
	
	
	
	

	
	
	
	
	
	
	

	
	
	
	
	
	
	

	備註：
	1.建築法第34條：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應就規定項目為之，

	
	本表為行政審查項目，技術部分非主管建築機關負責審查。

	
	2.查核或審查結果： ”○ ”表示符合，”X ” 表示不符合，”／ ” 表示免檢討。
	
	
	



